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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9月21日

（2022）浙0481民初3709号
海宁市许村镇一力服装辅料经营部：本院受理原告

陆泽兴与海宁市许村镇一力服装辅料经营部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481民初3709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你应于本判决
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陆泽兴价款25100元。案件
受理费428元，财产保全申请费270元，公告费560元，由
你负担。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
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6007号

嘉兴西洲服饰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濮院丰
达印染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西洲服饰有限公司加工
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嘉兴西洲服饰有限公司无法以其他
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遇节
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483民初5650号

杭州名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卓
谊服饰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名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因被告杭州名舍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无法以
其他方式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十五日内和三十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
（遇节假日顺延）上午九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2）浙0502民初671号

夏冰冰：本院受理的上诉人武升栾与被上诉人夏冰冰
买卖合同纠纷上诉一案。因用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
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状副本。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
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
第一款之规定，本公告采用在信息网络及报纸上刊登公告的
方式，公告刊登日期即为公告发出日期，自本公告刊登之日
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湖州市吴兴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02破55号

本院在（2021）浙0702执390号执行案中，发现金华

市柒帷王遮阳科技有限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
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于2022年8月29日裁定受理金华市
柒帷王遮阳科技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于2022年
9月6日指定金华安泰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担任该
公司管理人，该公司管理人通讯方式：金华市婺城区八一北
街118号汇金国际商务中心8楼，邮政编码：321000，联系
电话：18967918172。

金华市柒帷王遮阳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
东、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自收到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之日
起15日内向管理人或本院提交述职报告并提交财产状况
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
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情况等相关材料。未在
期限内提交相关材料的，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金华市柒帷王遮阳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2
年10月14日前向该公司管理人申报债权，书面说明债权数
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提供相关的证据
材料。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以在破产财产最后
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
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
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
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金华市柒帷王遮阳科技有限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
付财产。

本院定于2022年10月20日上午09时00分在金华市
婺城区人民法院婺北人民法庭第六审判法庭（金华市婺城区
环城北路736号）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
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
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
明。如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
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金华市婺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2226号

义乌衫喆贸易有限公司、张伟泰：本院受理（2022）浙
0782民初12226号原告义乌市潮冠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
义乌衫喆贸易有限公司、张伟泰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无
法以其他方式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表、外网
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适用令状式裁判文书告知
书等。原告诉讼请求：1、判决被告一立即支付货款30681
元。2、判决被告二承担上述债务连带责任。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
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22年11

月08日上午9时0分至9时40分在国贸第八审判庭（义乌市
江东中路371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
参加诉讼，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及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2民初13196号

杨正龙：本院受理原告方浩军诉被告杨正龙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无法以其他方式送达法律文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
廉政监督表、外网查询告知书、民事裁定书（转普）、适用令状
式裁判文书告知书等。原告诉讼请求：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欠款27500元，并由被告承担本案的一切诉讼费用。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30天，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
2022年11月7日14时在国贸第八审判庭（义乌市江东中路
371号）公开开庭进行审理。届时你应按时到庭参加诉讼，
逾期将依法缺席审理及判决。 义乌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354号

吴亚琴：本院受理的原告傅良海与被告吴亚琴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经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235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由被告吴亚琴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傅良海货款85600
元及逾期利息损失（自2022年6月8日起按照同期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
至实际清偿之日止）。本案受理费2190元、公告费650元，
合计2840元，由原告承担230元，由被告承担2610元。自
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自公告期满之日起15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26民初2680号

毛毕峰：本院受理原告黄银花诉被告毛毕峰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726民初2680号民事判决书。被告毛毕峰于本判决生效
后十日内返还原告黄银花借款3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
2022年7月5日起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
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2)浙0781破2号之一

2022年3月17日，本院根据浙江乐活医疗用品有限
公司的申请，裁定受理兰溪市兰智医护用品有限公司破产
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未提供相关财务账册、账簿，无法
对债务人的财产进行清算确认;经管理人尽职调查，未查询
到债务人可用于清偿债务的财产。本院认为，经管理人履
职调查，未发现债务人有可供分配的破产财产、无财产偿付
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四十三
条、第一百零七条之规定，本院于2022年9月6日裁定宣告
兰溪市兰智医护用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兰溪市兰智医
护用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兰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783破54号之一

东阳市大成家私有限公司债权人:《东阳市大成家私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分配方案》已经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本院
于2022年9月19日作出（2021)浙0783破54号之二民事
裁定书裁定认可，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一百一十六条之规定，由管理人执行。东阳市大成家私有
限公司破产财产实施分配，分配款项以转账方式汇入各债
权人确认的银行账号，本次分配总额为5199195.50元，涉
及12位债权人共计10笔债权，债权总额为25542633.13
元。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0783民初5982号

冶红福（男，1994年6月出生，汉族，住浙江省苍南县
矾山镇岭脚山村45号）：本院受理原告林绅正与被告冶红
福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本院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
（2022）浙0783民初5982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令：被告
冶红福应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归还原告林绅正借款本
金5000元并支付逾期利息（自2022年6月15日起按同期
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
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50元，由被告冶红福负担。自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3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以在判决书
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或者代表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人
民法院；也可以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浙江省金
华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线提交上诉状。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2696号

丽水文俊优品鲜超市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台州科
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与被告你为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

终结。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
民初2696号民事判决书。被告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
日起十日内偿付原告台州科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货款人
民币275366.2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
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人民币6038元、公告费650元，合计6688元，由原告台
州科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负担774元，被告你负担5914
元。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台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6653号

胡巍：本院受理原告罗彩霞与叶竹青、王梅芳及你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民事上诉
状。原告罗彩霞提起上诉，要求：1、撤销一审判决；2、判令叶
竹青、王梅芳归还借款人民币258万元；3、判令叶竹青、王梅
芳支付前期已结算的利息64800元；4、判令叶竹青、王梅芳
支付利息，借款180万元自2018年5月1日起、借款78万元
的利息自2017年10月份起至判决确定的履行之日止的利
息，月利率按六厘计算；5、一审的诉讼费、保全费、公告费、二
审的诉讼费均由叶竹青、王梅芳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224号

罗素清：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与被告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
判令被告罗素清立即偿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款本金
49562.75元、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18029.93元，并
支付自2022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
之五计算的利息；被告你承担本案诉讼费等其他一切实现本
诉债权的相关费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王选评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
年11月9日8时5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22年8月10日第10版法院公告栏中，杭
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2022)浙0108民初2330号、(2022）
浙0108民初2332号，开庭时间应为“2022年10月12日上
午9时”、“2022年10月12日上午10时”，特此更正。

上海芸朵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本委已受理
乔磊、陈洁诉你单位要求支付工资等仲裁申请，案号分别
为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3689 号、浙杭上城劳人仲案
（2022）3690号。因向你邮寄送达应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
及开庭通知书等仲裁法律文书被退回，现根据《浙江省劳
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以公

告形式向你依法送达上述仲裁法律文书。自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3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书和举证期限为本公
告期满后的10日内，本委定于2022年11月8日14时00分
在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四季青派出庭
开庭审理（地址：杭州市上城区庆和路二号），请准时参加
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21日

仲裁公告
杭州态美服饰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王宁、余姣

燕、王中敏、程素娟、成娟、陈梦圆、戴梦秋诉你单位劳动争
议一案已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
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
送达浙杭上城劳人仲案（2022）2156 号、（2022）2157 号、
（2022）2158号、（2022）2159号、（2022）2160号、（2022）2272

号、（2022）2273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
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本案件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你单位认为本委有《中华人
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四十九条第一款规定的
情形之一的，可在自收到仲裁裁决书之日起三十日内向有
管辖权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裁决。

特此公告。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22年9月21日

仲裁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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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突发疾病
列车为他临停4分钟

@农民频道
（河北电视台农民频道官方微博）

近日，由北京开

往南通的Z51次列车

上，一名旅客突发疾

病，呼吸急促、面色苍

白，情况十分危急。

经多次广播寻医未

果，考虑到距下次停

车还有近2个小时，

列车长立即汇报情

况。在列车、调度、车站等多方配合下，该趟车在兖州站临停4分钟，旅客送医

后目前已转危为安。

凉山公安破获特大走私贩运毒品案
缴获毒品23.14千克

@四川观察
（四川广播电视台《四川观察》官方微博）

9月18日，记者获悉，经过18个月的

攻坚奋战，四川凉山州公安机关联合云南

德宏、山东临沂、陕西西安和咸阳等地公安

禁毒部门，于近日成功破获“3.5”特大走私

贩运毒品案，共抓获犯罪嫌疑人64人，缴

获毒品海洛因23.14千克，查扣毒资488.8

万余元、假币30万元，成功斩断一个从境

外走私毒品入境分销至4省20余个地区

的特大团伙贩毒网络。

手机充电引发大火烧毁客厅
提醒：切不可在无人时对手机长时间充电

@人民网
（人民网法人微博）

9月19日凌晨，江苏常

州一居民家中起火，幸运的

是，夫妻俩都及时逃了出

来。消防员赶到后及时扑

灭火势，并开窗通风。据了

解，夫妻俩睡觉前将手机连

着插排放在客厅沙发上充电，后被声音吵醒出来一看，沙发已经烧了起来。消

防提醒：切不可在无人时对手机长时间充电，不充电时不要让充电器一直插在

插座上！

野生亚洲象失足掉蓄水池被困
救援队凿池救出

@新华社
（新华社法人微博）

近 日 ，云 南 普

洱，一头约 2.5 吨重

的野生亚洲象掉进

一个深约2.6米的蓄

水池中，爬不出来。

考虑到调挖掘机来

太慢，救援队决定在

蓄水池凿开一个口

子，帮助野象脱困。野象最终成功获救，回归象群。


